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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6 年 5月 4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地   點：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花東供電區營運處五樓大禮堂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吳秘書長有彬 
主    席：                                   記  錄：杜錦嫻 

李處長青雲 

 
參、上次會議追蹤案執行情形 
第 一 案 

案    由：建請恢復供電系統地權人員兼任司機加給，第 47 期以後新

進員工，兼任四輪傳動特種工程車輛司機工作或兼任領班工

作，應給予兼任司機或兼任領班工作津貼，提請討論案。 

上次會議決議：請公司儘速召開領班加給專案會議，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 本公司前於 105 年 7 月 5 日函報經濟部國營會核轉立法院有關本

公司兼任司機改善方案，經大部修正部分文字後，於 8 月 10 日函

送各提案立委及相關單位，且經與相關立委辦公室溝通說明後，

並無反對或其它意見。 

二、 本公司另於 105 年 10 月 12 日 7 度行文經濟部爭取開放新進人員

兼任大型工程車駕駛工作得支領兼任司機加給，終獲大部於 105

年 11 月 25 日以經授營字第 10520373530 號函，同意本公司試辦

前揭加給事宜，本公司即依經濟部相關意見，於本(106)年 3 月 6

日以電人字第 1068018915 號函函知各單位試辦新進人員支領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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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司機加給相關作法，包括試辦人員不分職等支給 4,000 元固定

加給金額、新進人員兼任大型車駕駛屆滿 60 歲將免除兼任，以及

試辦期結束檢討時，加計試辦人員並不得超逾 105 年 7 月支領人

數等措施，故請各單位共同努力，俾達成全公司控管目標。 

三、 本公司前函報經濟部國營會爭取開放新進人員駕駛大型車司機得

支領兼任司機加給案，目前獲經濟部同意試辦 1 年後再檢討執行

效益並報部；故有關恢復第 47 期以後養成班同仁擔任領班、副領

班加給事宜，擬視經濟部對於前述兼任司機加給試辦成效之評核

結果，再行研議。 

四、 近年來面臨評價 13、14 等資深技術員相繼退離，漸由第 47 期以

後養成班同仁擔任領班、副領班，仍請各單位依據「人力資源發

展專案小組」第 27 次工作小組之會議決議，善加運用各種非報酬

性獎勵措施予以激勵，並優先將渠等列入派任評價 13、14 等職位

考量人選，以落實權責相符之管理機制；同時於 104 年度僱升派

甄試報名時予以現任領班(副領班)身份之應考人加計總分 2(1)

分，以資鼓勵。 

本次會議決議： 

一、目前大型工程車兼任司機支領加給經濟部同意試辦一年，待試辦

完畢兼任司機加給確定實施後，再爭取兼任四輪傳動工程車司機

加給。 

二、請人力資源處邀集勞資雙方相關人員儘速召開領班加給專案會議。 

三、本案繼續追蹤。 

 

第 二 案 

案    由：建請公司全面調升高空津貼。 

上次會議決議： 

一、 修正案由：建請公司全面調升高空津貼。 

二、輸變電工程處訂於 11 月 3日邀集供電處召開專案會議後送人資處

辦理，本案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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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 本案經召開專案會議後，已初步研擬加給調整標準及相關說帖。 

二、 為利陳報本公司董事會及經濟部核定，本處業另簽請相關單位提

供各工作項目作業時數，俾估算用人費之影響情形，頃於 4月 27

日收齊相關資料，將盡快辦理後續程序。 

本次會議決議：請人力資源處儘速辧理，本案繼續追蹤。 

 

第 三 案 

案    由：建請增訂加班費於責任中心除外條款。  

上次會議決議：供電處訂於 12 月底召開二級責任中心會議，本案繼續

追蹤。 

辦理情形： 

供電處說明： 

本處已於 105 年 12 月 5 日召開二級責任中心檢討會議，並依同年 6 月

29 日召開之「供電單位勞資溝通座談會」有關「二級責任中心加班費

列不可控因素檢討」決議事項，將不可控因素加班費排除計算，建請

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第 四 案 

案  由：供電單位總務組事務課業務工作量過於繁重，建議增設一

課。 

上次會議決議： 

一、修正案由：總務組增設文書課或標約課修正為供電單位總務組事

務課業務工作量過於繁重，建議增設一課。 

二、仍由台灣電力工會適時召開，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供電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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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台灣電力工會 105 年 9 月 2 日研商供電區營運組織增設課別

會議紀錄決議，為因應供電系統事務課業務繁重之需求，其課級組

織增設，建議在該事業部總量管控內，增設調整。 

二、本處已於 105 年 9月 23 日將總務組人力配置及事務課業務工作量，

簽送策劃室研議增設課級組織可行性。 

 

輸供電事業部策劃室說明： 

ㄧ、依據台灣電力工會 105 年 9 月 2 日研商供電區營運組織增設課別

會議紀錄決議，就課級組織進行盤點，本事業部組級下課級組織總

量管控 620 課如下所示；本案擬評估事業部所轄單位業務消長並與

相關單位、電力工會、策劃室達成共識後，再運用「台灣電力公司

事業部所轄廠處組級下課級(主管職位)組織管控原則」辦理組織增

設及調整。 

(一)電力通信處 33 課。 

(二)供電單位 376 課：台北供電區處 79 課、新桃供電區處 66 課、

台中供電區處 76 課、嘉南供電區處 61 課、高屏供電區處 69

課、花東供電區處 25 課。 

(三)輸工單位 211 課：輸工處 31 課、北施處 62 課、中施處 59 課、

南施處 59 課。 

二、另依據供電處 105 年 9月 23 日簽復策劃室「各供電營運區處總務

組人力分析報告」，因本案屬業務工作量過於繁重，建議暫依供電

處建議之改善方案第 2案，檢討 3 課工作調配，評估將目前事務課

車輛管理、維護修理及辦公處所、備勤房屋零星修繕等業務移撥至

財產課之作法因應。 

本次會議決議：  

一、 請供電處各區營運處就事務課業務繁重簽辦增設課級組織送企劃

處辦理。 

二、 請策劃室研議增設相關事宜。 

三、 半年內辦理完成，本案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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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案 

案  由：颱風期間，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開設災害應變一級中心時，

供電處及各供電區營運處配合派員進駐，供電處區域調度中

心同仁應給予天然災害出勤待遇。 

上次會議決議： 

一、請第 49 分會重新修正案由：颱風期間，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開設

災害應變一級中心時，供電處及各供電區營運處配合派員進駐，

供電處區域調度中心同仁應給予天然災害出勤待遇。 

二、請人力資源處儘速召開專案會議，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 本公司為利於災害搶修作業之進行，有於事前指派相關人員集中

待命之情形，並考量渠等任務性質與勞基法所謂工作時間有別，

爰訂定戒備人員待遇標準在案，旨述同仁於颱風期間派駐中央及

地方政府機關災害應變一級中心，目前亦規範比照戒備人員核給

戒備待遇。 

二、 相關人員依上述規定出勤戒備時間不計入工作時間，無每日正常

工作時間連同延長工作時間依法不得超過 12 小時之限制，惟該出

勤型態非勞基法所明定，本處已於近期陳報廢止戒備待遇，若經

核定後，相關人員出勤將回歸依勞基法及本公司從業人員加班管

理要點等有關規定辦理。 

三、 本公司前於 100 年 7 月 5 日經多次與工會代表及主管處召開專案

會議研商「停止辦公日出勤人員待遇標準修正案」後，以電人字

第 10007062341 號函陳報經濟部核定，惟經濟部於 100 年 9 月 9

日以經營字第 10002618330 號函核復，本案應審慎再酌。由於經

濟部認為本公司搶修人員待遇已優於相關勞動法令，並較其他部

屬事業為優，故未予同意本待遇修正案。此外，對於本公司部分

未從事現場搶修工作人員（如災情彙整報告及發布人員、後勤支

援...等有關人員）比照現場從事搶修工作人員支領搶修待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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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未妥，責請本公司本於撙節原則從嚴審核各項費用，不得任意

擴充適用範圍，浮濫支出，以有效降低營運成本。本案建議俟戒

備待遇廢止後即依本公司從業人員加班管理要點等有關規定辦

理。 

本次會議決議：人力資源處將於二日內發函各單位，本案結案。 

 

肆、討論提案 
第 一 案 

案  由：建請放寬護理人員職等限制。 

說  明：鑑於公司各單位工安部門人力吃緊，護理人員不只侷限健

康管理業務，部分工安業務亦要分攤辦理。回歸制度面，護

理人員所持之護理師證照屬專門職業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

格，有其之專業性，故建請放寬護理人員職等限制之規定。 

辦理情形： 

工業安全衛生處說明： 

本處預定於 5 月召開護理人員業務研討會，會中將針對護理人員工作

內容有所討論。 

 

人力資源處說明： 

有關本公司護理人員職位列等，前於 104 年工安處表示由於職業安全

法修正後護理人員工作職責加重，且可從事職業安全衛生相關工作項

目，經審查其工作內容確有增加，並重新評定護理人員工作量與職位

列等之合理性，依 104 年 6 月 26 日人字第 1048053735 號函，其最高

職位列等已奉核定由分類 2 等調整為 3 等。俟未來護理人員工作內容

另有新增情形，得再申請調整其職位列等，故本案建請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工安處預訂於近期開會討論，本案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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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案 

案    由：請執行供電系統調動平台申請人員之調動。 

說    明： 

      一、供電系統調動平台之申請人員有的已高達 10 年已上，都無

法達到他們所願。 

      二、這些人員服務年資都已 20 年以上，且年紀都已大，身體上

都有病痛、三高問題，當時為了一點機會拋妻棄子離家外

面奮鬥，如今因各種因素無法回到家鄉，一方面無法奉養

父母，也無法含貽弄孫，真是可悲，難道公司都沒有辦法

幫他們嗎？ 

辦    法：讓這些申請的人能依照他們的申請完成所願。 

辦理情形： 

供電處說明： 

一、供電系統基中階主管得申請平調，惟應以事先提出申請並登記有

案者為限；故各單位如主管人員退離申請職缺派補時，均需先清查

本系統主管申請平調人員名單，並簽註辦理情形後再送本處辦理。 

二、另查供電系統基中階主管申請平調人員名單並無說明之情事，建

請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請事業單位落實調動制度，本案結案。 

 

第 三 案 

案    由：建請評價 13 等以上領班人員實施全時段免刷卡措施，提請

討論案。 

說    明： 

一、評價 13 等以上領班人員負責現場工作之調配，現場存在許

多不確定因素早出晚歸，擬比照分類 12 等以上人員免刷卡

措施。 

二、另人資處建議擴大免刷卡措施適用範圍一節，宜視原訂成

效未來達成情形再檢討，試問成效時程為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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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本公司前為推動誠信理念，期許主管人員建立真誠領導力及提升

自主管理能力，實踐當責工作態度，化被動管理為主動管理，進而

引領培養組織內真誠信任氛圍，爰實施實授分類 12 等人員免刷卡

措施。 

二、建議擴大免刷卡措施適用範圍至評價 13 等以上領班人員一節，經

考量目前本公司分類 12 等值班經理雖可適用免刷卡措施，惟因事

涉延長工時及交接班等情形，仍維持刷卡，如因現場存在許多不確

定因素早出晚歸，而改以免刷卡，恐影響渠等相關權益。 

本次會議決議：請人力資源處研議，本案繼續追蹤。 

 

第 四 案 

案  由：請人資處儘速辦理身心障礙招考。 

說  明：近期因人員漸漸退離且陸續有新進人力，加之新制身心障

礙鑑定標準愈益嚴苛，各擔位之身心障礙名額均已嚴重不

足，向其他單位洽借亦極度困難，建請人資處儘速辦理身

心障礙招考。 

辦    法： 

      一、調查各單位身心障礙缺額情形。 

      二、儘速由各單位辦理身心障礙招考。 

      三、各單位目前如有短額情形，請人資處惠予協處。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本處已於 106 年 4 月 17 日邀集各主管處召開「身障名額超、缺額進用

單位協調措施及因應辦法」會議，將請各單位評估自有身心障礙人數、

單位員額及業務需要等因素，妥為規劃身心障礙者招考進用事宜，故

本案建請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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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案 

案    由：建請本公司僱用人員升任派用人員甄試，公布問答、計算、

解釋名詞、翻譯等題型答案，提請討論案。 

說    明：為鼓勵僱用人員參加升任派用人員考試，建議公司能公布

問答、計算、解釋名詞、翻譯等題型答案，以便同仁於工

作閒暇之餘能快速進入準備狀態。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本公司僱用人員升任派用人員甄試係屬人員身分轉換之考試，其重要

性及嚴謹性不亞於高普考、經濟部新進職員甄試及本公司新進僱用人

員甄試，經查上述三類考試有關簡答、問答題型均未公告答案，僱用

人員升任派用人員甄試仍應比照辦理為宜。 

本次會議決議：請供電處協助辦理，本案結案。 

 

第 六 案 

案  由：建請 97 年 1 月 1 日以前已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人員比照 97

年 1 月 1 日以後鑑定人員核發獎勵金 5000 元，提請討論案。 

說    明： 

一、因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公告修正自 98 年起本公司

應進用身心障礙者比例由 2%調高至 3%，爰於 97 年 1 月函

請各單位鼓勵可能具身心障礙情形而尚未鑑定之員工前往

鑑定。 

二、又，配合前述鼓勵措施，為強化前述同仁前往鑑定之意願，

於 97 年 8 月奉准自 97 年 1 月起各單位新增鑑定之身心障

礙同仁，均得核每人 5,000 元之鑑定新增身心障礙人員獎

勵金；依據前述獎勵金核原則，若全面核發尚有部分身分

認定之疑義，故僅追溯至鑑定新增鼓勵措施施行年度起。 

三、同樣事件一國兩制，對於 97 年 1 月 1 日前已持有身心障礙

手冊之人員不公平對待，建請全面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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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本公司為配合政府政策達身障足額進用目標，鼓勵可能具身障情形之

同仁前往鑑定，以減少本公司身障招考名額，爰核給鑑定新增身心障

礙人員獎勵金；考量獎勵性質及該鼓勵措施施行時點，若全面核發尚

有部分身分認定之疑義，故僅追溯至鑑定新增鼓勵措施施行年度起，

本案建請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第 七 案 

案    由：建議購買手臂式活線接近警報器，提請討論案。 

說  明：建議購買手臂式活線接近警報器，以達警示人員登桿、塔

上作業人員接近活線作業時有警示音，預防感電發生。 

辦理情形： 

供電處說明： 

本案約 7、8 年前曾提案購買，惟同仁使用後多反映無實質效益，致無

人續用。又本處訂定之 SOP 對於停送電工作均有周詳規定及多重安全

機制，落實執行應可確保同仁工作安全，建請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請各區視業務情形自行決定是否採購，本案結案。 

 

伍、散會 
 

備註：下次供電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預定於 106 年 11 月底前召開，

地點為第 5 分會(台北供電區營運處)。 


